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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下棚屋 竟是违法建筑

遭到拆除 起诉卖方还钱
□上海中桥律师事务所 戈慧

老人含泪求助

源于早年购屋

第一次看到老林的时候， 我心

里很不是滋味。 他身上穿得破破烂

烂， 头发也是乱糟糟的， 如果靠近

了还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霉味儿， 小

小的眼睛微微眯起， 却好像找不到

任何焦点。

那天， 他就这样站在律所门口

踌躇了半天， 不知进退。

工作人员看到他不知所措地站

了许久， 便主动问了一句： “你有

什么事情？”

忽然被人问到， 老林显得很局

促紧张： “我……我有些事情， 我

想咨询一下律师。”

工作人员和他的对话引起了我

的注意， “请他进来吧！” 我接话

道。

老林似是看到救星， 赶忙小跑

着来到我身边 ， 期盼地望着我 ：

“你是律师吗？”

我点头道 ： “是的 ， 我是律

师。 你有什么事吗？”

于是他定了定神， 讲起了自己

的故事：

1997 年的时候 ， 老林跟家人

商议后 ， 决定拿出 48000 元的积

蓄， 向当地一个汽车运输队买下一

间小棚屋， 在里面做修理摩托车的

小生意， 虽然这生意不能让他成为

风风火火的暴发户， 但也能基本维

持一大家子人的开支。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许多年， 但

是在 2007 年的时候， 小棚屋前忽

然来了一群人， 他们说汽车运输队

已经把这块地方卖给了他们， 要拿

来开饭店， 叫老林赶紧搬走。

老林一听大惊失色， 赶忙解释

道： “这里是我花钱买下来的， 已

经买了 10 多年了！”

那群人不愿与老林多说什么，

此后一纸诉状把老林告到了法院。

一切发生得实在太突然， 老林

又一点法律都不懂， 只知道此后去

法院开了次庭， 之后便收到了判决

书， 说他这个屋子是非法搭建的，

根本不能买卖。 现汽车运输队已经

把这里的场地和所有房屋卖给了别

人， 别人有权要求他搬走。

不久之后， 他的修理店便被对

方申请强制拆除了。

面对这一切， 他焦急却又无能

为力。 自己买下用了十多年的屋子

怎么成了非法的呢？

那时的他 ， 没有任何法律意

识， 不知道答辩、 不知道上诉、 不

知道起诉……

于是， 像很多人一样， 他去到

处信访。 但接待信访的地方并没能

给他满意的答复 ， 唯一的指引就

是： 你去找个律师吧……

于是 ， 机缘巧合 ， 他找到了

我。

“戈律师， 那是我们一家的唯

一收入来源啊！ 我该怎么办啊！”

说着， 这个苍老的男人忍不住

哭了起来。

而我听他说完， 直觉感到这个

案子到了现在的状况， 再想要争取

权益是极其困难的。

首先， 事情发生已经有很多年

了， 事实很难还原， 证据材料也很

难采集；

其次 ， 之前已经有过一场诉

讼， 由于老林不懂诉讼程序以及答

辩、 上诉等权利， 许多事实已经被

确认了下来。

但是看着老林乞求的眼神， 念

及他无助的处境， 我决定先帮他调

查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一丝希望。

受托展开调查

公司已被吊销

根据老林的介绍和他带来的相

关材料， 我给他的建议是， 可以将

卖棚屋给他的汽车运输队作为被告

提起诉讼 ， 要求返还不当得利

48000 元。

在向老林说清了诉讼风险之

后， 老林决定委托我来办理这个案

子。

委托手续办理完成后， 我便展

开了工作。

委托合同签订次日， 我即去调

出了相关工商登记材料， 此时我发

现又一个问题出现了。 根据我手上

拿到的工商档案， 该汽车运输队已

经改了名字， 并且公司状态也属于

吊销未注销。

虽然这并不影响汽车运输队成

为诉讼的主体， 却也给诉讼造成了

很大的障碍， 因为公司其实已经不

存在了， 一方面需要公告送达耗费

长时间的诉讼时间， 另一方面也对

进一步的事实调查增加了难度……

果不其然， 在立案一周之后，

我接到了法官打来的电话， 称被告

住址没有人签收， 让我通知当事人

提交一份 《公告送达申请书》 准备

进入公告程序。

此时， 我们面对的几乎是一个

虚无的对手， 不论是从程序上还是

从实体上， 被告都没有进行任何抗

辩， 我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代表

被告说过任何一句话。

老林听到这个事情， 并不理解

其中的难处， 反倒感到很开心。 他

想得很简单， 如果对方不来， 那么

也就没有人跟我们争， 那么我说的

就是事实了。

其实对于法院来说， 在有一方

不出庭的情况下 ,法院对事实的查

明往往更加谨慎小心。 而此时对于

案子事实的证明责任， 更偏向于到

庭的那一方。

案情事实难清

改为普通程序

由于经过了公告程序， 审判由

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

第一次开庭时， 在那个小审判

庭中， 只有我、 三个法官和一个书

记员， 却整整持续了 3 个多小时。

对整个案子的事实整理尤如抽

丝剥茧， 一层层地去还原。

在庭审中， 法院主要围绕着以

下几个焦点进行了法庭调查：

1.在工商局备份的档案中， 汽

车运输队当下的状态是吊销未注

销。 老林提供的收据上面的盖章却

是某县某汽车运输队， 法院要求我

们提供证据证明盖章的公司与工商

档中的公司为同一家。

2.老林在之前的一场诉讼中

称， 当年与他沟通促成他与汽车运

输队完成交易的是案外人周某某，

包括 48000 元的现金也是给了周某

某， 之后拿到了汽车运输队出具的

收据。

而这一节事实已经在之前的判

决书上确定下来了， 那么周某某与

汽车运输队是何关系？

3.收据上的内容写的是 “土地

及房屋转让款” 的出售金额， 那么

这笔款项中哪部分是土地转让款？

哪部分是房屋转让款？

4.如 果 汽 车 运 输 队 收 取 的

48000 元应当作为不当得利返还 ，

那么老林占用那么久的棚屋需不需

要支付一笔实际使用费呢？

这连珠炮似的问题， 其复杂度

远远超过了老林的想象。

庭审过后， 我与老林商谈的时

候， 茫然无措的他总是回答： “我

不知道”， 更会不停地问我： “怎

么办？”

但是对于款项的组成他却忽然

给了我另一个说法： “当年其实这

笔款项组成还是很复杂的， 因为棚

屋就在汽车运输队的入口处， 所以

其实我也担了门卫的工作”， 然而

这节事实依旧是没有任何佐证。

同时令我烦恼的是， 老林对律

师的认知是 ： 我把实情告诉了律

师， 请了律师去打这个官司， 那么

案子必然是应当赢的， 至于其他各

种他不清楚的问题， 法院都可以去

调查。

他不断地向我说明： “这个问

题法院可以去调查的。” 我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才让他逐渐接受， 证据

是 “谁主张， 谁举证”， 除了一些

特殊情况， 法院是不会主动去调查

的。

对于法官问及的汽车运输队名

称更改问题， 工商档案中有关于名

字更改的记录，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

困扰。 而对于其他几个问题， 我也

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书面代理意见，

根据我所做的调查对问题作出了说

明。

两个月后， 法院通知开庭并将

作出宣判， 我感到， 自己准备的材

料已经基本能够理顺法官的思路，

打消他们的疑虑。

最终， 法院基本采纳了我的全部

代理意见， 当庭判决支持我方全部诉

讼请求， 判决被告返还 48000 元。

案子最终是赢了， 对此老林感到

非常开心， 拿着判决书不断地说着谢

谢。

但是他并不知道， 为了他这个案

子， 我跑了多少地方 ， 调了多少证

据， 研究了多少法理……

法律常识需懂

风险意识提前

在我的从业生涯中， 会不定期做

一些法律援助的案子 ， 在这个案件

中， 我碰到的最大的阻力其实也正是

来自于我的当事人———老林， 来源于

他对法律的无知。 而这样的情况， 其

实律师是经常会遭遇到的。

回顾这起案件， 有几个法律常识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首先， 我国实行土地国有制度，

禁止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土地买卖；

其次 ， 违法建筑的买卖是无效

的。

老林事后艰难的维权经历告诉我

们， 事先预防法律风险以及发生法律

纠纷后及时聘请专业人士应对是多么

重要。

当碰到一些涉及数额较大或者事

项较为重要的法律事务时， 例如巨额

的财产买卖， 最好能提前咨询律师。

当碰到一场诉讼， 自己却不知道

如何处理时， 也应当及时咨询律师为

宜。

平时对于较为重要的各种书面材

料， 都应当尽量妥善保留。

法律风险一定要提前防范， 等到

自己的利益被损害后再想起寻求法律

帮助， 往往会变得极为被动， 甚至是

为时已晚。

老林是一个摩托车维修工， 早年用几乎全部积蓄买了一间小

棚屋经营着， 却在多年之后遭到强制拆除， 全家的经济支柱忽然

就消失了。

由于不懂法律， 他找到我寻求帮助时早已输了一场官司， 而

且失去了上诉的机会， 要想转败为胜可谓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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